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勐养镇建档立卡户

产业扶持项目变更的批复

勐养镇人民政府：
你镇上报的《关于变更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勐养镇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的请示》（勐政请〔2019〕77号）已经收悉。根据项目变更评审会评审意见，经梁河县人民政府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对2019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勐养镇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进行变更，变更内容严格按照勐政请〔2019〕77号执行；

二、请勐养镇人民政府严格按照项目变更后产业项目补助名册组织实施，严格项目变更公式，接受社会监督；

三、请县财政局、扶贫办、农业农村局、审计局认真履行部门职责，加强监督，确保资金安全、按时拨付。

附件：勐养镇人民政府关于变更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省级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勐养镇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的请示

 2019年9月25日
    抄送：县财政局、扶贫办、农业农村局、审计局。 

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9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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